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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电能替代政策的不断落实，末端用能结构深化调整，全社会电力需求将进一步提升，可以预见，

未来一段时期内，配电网线路改造升级需求将十分巨大。在深化电力行业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面向新一

代配电网改造升级项目的实际情况，亟需创新配电网投资、融资模式，突破传统的配电网改造项目以节能

收益为主的分配方式，更加强调改造项目实施后的综合效益分配。导线扩径项目的增供电量计算是配电网

升级改造项目综合效益评价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统一计算公式、统一数据来源，针对不同情景建立

统一的计算标准。由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和 IEC 标准等均未统一上述内容，为使导线扩

径项目的增供电量计算工作有所遵循，特编制本标准。本标准将线路额定容量作为基准，明确了导线扩径

项目中超过基准期线路额定容量供电部分的增供电量计算方法。

本标准按照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山东省电力企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国网山东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

能效测评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颜勇、文艳、刘明林、韩小岗、刘政、饶尧、李海周、桂俊平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山东省电力企业协会标准执行办公室（地址：济南市历下区

经十路9777号鲁商国奥城4号楼3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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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线扩径增供电量计算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配电网单辐射线路导线扩径项目的增供电量计算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配电网单辐射线路导线扩径项目的增供电量计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标准，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标准，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DL/T 256 城市电网供电安全标准

DL/T 836 供电系统供电可靠性评价规程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线路额定容量

某一个线路的视在功率的额定值，与该线路的额定电压一起决定其额定电流。

3.2 供电系统用户供电可靠性

供电系统对用户持续供电的能力。[DL/T 836，定义 2.1]

3.3 线路最大负荷

在统计的时间区间内，每 15min 时刻对应线路负荷中的最大值。

3.4 基准期

导线扩径项目实施前，用于确定项目供电量基准的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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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报告期

用于确定导线扩径项目竣工投运后增供电量的时间段。

3.6 项目边界

确定导线扩径项目增供电量影响的范围和地理位置界限。

3.7 导线扩径项目增供电量

因某导线扩径项目所带来的线路额定供电容量增加，线路由此能够承担的负荷增多，由线路多承担

的负荷所增加的外供电量为线路增供电量。

4 计算流程

导线扩径项目增供电量计算的工作程序如下：

a）划定导线扩径项目边界及条件；

b）确定导线扩径项目增供电量的测量和计算方法；

c）编制测量和计算方案；

d）设计、安装、调试测量和计算方案所需的专业测试设备；

e）按测量和计算方案要求，收集设备参数及有关运行参数，并加以分析、记录；

f）计算项目增供电量，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正，编写项目增供电量计算报告。

5 项目边界的确定

单一导线扩径项目，项目边界确定为改造本体及其所带配电网，不涉及其他线路；多导线扩径项目，

项目边界确定为多个单一导线扩径项目的集合。

6 增供电量计算方法

6.1 单一导线扩径项目增供电量计算

单一导线扩径项目增供电量计算公式为：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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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 ，为增供电量，单位：kW·h；

0C ，为基准期线路额定供电容量，单位：kVA；

1C ，为报告期线路额定供电容量，单位：kVA；

0S ，为基准期线路最大供电负荷，单位：kVA；

1S ，为报告期线路最大供电负荷，单位：kVA；

cos，报告期线路平均功率因数；

it ，第 i 次超容量供电起始时刻；

1it  ，第 i 次超容量供电结束时刻；

n
，统计报告期内线路负荷超过线路额定供电容量的次数。

6.2 多导线扩径项目增供电量计算

6.2.1 单条线路增供电量累加法

单条线路增供电量累加法，以每条改造线路为独立核算单元，分别计算每条线路的增供电量，汇总

得到多条导线扩径项目的增供电量。

1

n

i
i

E E


  总
（2）

式中：

E
总，为多条导线扩径项目增供电量，单位：kW·h；

iE ，为供电区域内第 i 条线路增供电量，单位：kW·h；

n ，为供电区域改造线路总数，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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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典型线路增供电量比例类推法

典型线路增供电量比例类推法，以典型线路为样本，典型线路的选取应结合改造项目涉及范围内的

线路实际情况，综合考虑负荷类型、地区类别等多种因素选取 1 种或 N 种典型类型的 1个或 M个典型线

路，对于同一类型的线路，将其他线路的增供电量比例与典型线路增供电量比例视作一致，在计算得到

典型线路增供电量占原线路供电容量比例之后，按照比例推算其他线路的增供电量，汇总求和得到全部

改造线路的增供电量。

同一类型线路的增供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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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jE ，为第 j 种类型线路总的增供电量，单位：kW·h；

,0jC 总 ，为第 j 种类型线路基准期总额定容量，单位：kVA；

,0iC ，为第 j 种类型线路中第 i 个典型线路基准期额定容量，单位：kVA；

,j iE
，为第 j 种类型线路中第 i 个典型线路增供电量，单位：kW·h；

M ，第 j 种线路中典型线路的个数，单位：个。

全部线路的增供电量：

1

N

j
j

E E


  总 （4）

式中：

E 总，为全部改造线路的增供电量，单位：kW·h；

N ，全部改造线路的类型种类，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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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资料性附录）

几种典型情景下导线扩径项目增供电量的计算公式

1 基准期、报告期内供电量均已知时，导线扩径项目增供电量的计算

1 0-E W W  （1）

式中：

E ，为增供电量，单位：kW·h；

0W ，为基准期供电量，单位：kW·h；

1W ，为报告期供电量，单位：kW·h；

实际操作过程中，可在综合考虑边界内其他线路影响、原配电线路存量供电能力的贡献等影响因素

的情况下对计算结果进行修正。

2 基准期、报告期内负荷特性曲线已知时，导线扩径项目增供电量的计算

2.1 基准期、报告期最大负荷相对于基准期线路额定供电容量均不存在超容量供电时，导线扩径项目增

供电量的计算

0E  （2）

式中：

E ，为增供电量，单位：kW·h。

2.2 基准期不存在超容量供电，报告期相对于基准期线路额定容量存在超容量供电，但相对于报告期线

路额定容量不存在超容量供电时，导线扩径项目增供电量的计算

1 0( )S t C
时，

0E  （3）

1 0( )S t C
时，

 2 4 2

1 3 2 1
1 0 1 1 0 2 1 0[ ( ) ] cos [ ( ) ] cos [ ( ) ] cosn

n

t t t

nt t t
E S t C dt S t C dt S t C dt  



               （4）

式中：

E ，为增供电量，单位：kW·h;

1t 、 2t ，分别为第一个超容量时段的首、末两个时刻；

3t 、 4t ，分别为第二个超容量时段的首、末两个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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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类推， 2 1nt  、 2nt ，分别为第 n 个超容量时段的首、末两个时刻；

cos n ，为报告期第 n 个超容量时段平均功率因数。

2.3 基准期、报告期相对于基准期线路额定容量均存在超容量供电，但相对于报告期线路额定容量均不

存在超容量供电时，导线扩径项目增供电量的计算

1 0( )S t C
时，

0E  （5）

1 0( )S t C
时，

 2 4 2

1 3 2 1
1 0 1 1 0 2 1 0[ ( ) ] cos [ ( ) ] cos [ ( ) ] co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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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 t

nt t t
E S t C dt S t C dt S t C dt  



               （6）

式中：

E ，为增供电量，单位：kW·h;

1t 、 2t ，分别为第一个超容量时段的首、末两个时刻；

3t 、 4t ，分别为第二个超容量时段的首、末两个时刻；

依次类推， nt 、 +1nt ，分别为第 n 个超容量时段的首、末两个时刻；

cos n ，为报告期第 n 个超容量时段平均功率因数。

3 基准期内负荷特性曲线已知，但报告期内负荷特性曲线未知时，导线扩径项目增供电量的计算

对于改造线路基准期内负荷特性曲线已知，但报告期内负荷特性曲线未知的情况，在需要对报告期

内增供电量进行预测时，可先根据负荷增长率推算得到报告期的负荷特性曲线，再根据基准期后负荷特

性曲线相对于基准期线路额定容量是否存在超容量供电的情况，在 2中选择对应的情景计算增供电量。

报告期内负荷特性曲线，可基于基准期内负荷特性曲线，结合如下公式推算得到：

1 0 (1 )i iS S    （7）

式中：

1iS ，为报告期内在 i 时刻点的推算负荷，单位：kVA；

0iS ，为基准期内在 i 时刻点的实际负荷，单位：kVA；

i， 为基准期、报告期内各时间点；


，为负荷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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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准期内负荷特性曲线未知，但线路供电量、线路年最大负荷已知，报告期内线路供电情况未知时，

导线扩径项目增供电量的计算

4.1 报告期线路供电量的预测

1 0 (1 )W W   
社会供电量 （8）

式中：

1W ，为报告期的供电量预测值，单位：kW·h；

0W ，为基准期的供电量实际值，单位：kW·h；


社会供电量 ，报告期相对于基准期的年社会供电量增长率；

4.2 报告期线路年最大负荷预测值

1 0 (1 )S S   
最大负荷 （9）

式中：

1S ，为报告期的年最大负荷预测值，单位：kVA；

0S ，为基准期的年最大负荷实际值，单位：kVA；


最大负荷 ，报告期相对于基准期的年最大负荷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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